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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:檢送 r主管機關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

條之1第8項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參考流程」1份，

言青杏具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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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

訂

^、 依本部111年8月22日研商『學校公務人員f友性別平等教

育法第27條之1第8項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參考流

程』相關事宜」會議決議辦理。

、旨揭參考流程係供各主管機關遇類此情形參照辦理，各主

管機關得視實務作業需要，於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

之1第8項規定下，自行研訂相關處理機耑1。

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本部會計處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本部人事處．綜合紫務耕(均含附件)

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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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

麼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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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8項
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參考流程

經任職學*史性 1
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(或依法
組成之相關委

員會)調查確
認有性別平等

教育法第27條
之1第IJ頁情事，}

或查證屬實有
同條第卲頁情

事，其未免職、!

撒職者!

如當事人仍於限

制轉調期間，則

續支援他機關，
並於限制轉調期
滿後再洽當事人

覓缺調動狀況

1．告知當事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8項應調離現

職之挸定，並洽詢當事人於調離現職前之處理方式:
D退休
2)離職

3)請假並自行覓非學校職缺調動
4)留職停薪並自行覓非學校職缺調動

2．於一週內函報各主管機關，說明事件狀況及當事人選擇
調離現職之處理方式如為一條鞭人員，則需併同函知
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或主計機構，以辦理後續相關事宜

任職學校

學校公務人員{長性別平

等教育法第27條之1第8
項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

‘

當事人選擇退休或離職，
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程
，(退休、離職生效前，

以請假方式離開工作現

場)

是

任職學校

當事人選擇退
休、離職、請

假或留職停薪

當事人選擇請假或留職停
弄，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
程序

!．依公務人員!
”:退休資遣撫}

卹法規定辦

理退休

．依公務人員

請假規則所
定符合之事
由及假別

(如:事假
休假等)辦

理請假
．依公務人員

留職停薪辦
法所定符合
之情事辦理

留職停薪

於銷假、回職復薪前一個

月，洽當事人瞭解倉行覓
非學校職缺調動狀況

任職學校

任職學校

是

、■

當事人自行覓非
學校職缺調動

否

1．由主管機關協商處理遷調至非學校職缺事

宜，並由各主管機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
13條所訂所屬機關學校人員職務遷調規定
辦理調任

2．如為一條鞭人員，則由各主管機關人事機

構或主計機構依權責辦理調任事宜

主管機關

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或主計機構

否

安排當事人支援他機關(構)

週內指派當事人至機關(構)支援三
至六個月為原則(如任職學校已安
排支援其他機關(構)者則免)

主管機關

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或主計機構

▼■▲■■▲■■▲■■▲■■．．．▲．■▲』

於支援期限到期前一個月，洽當

事人瞭解自行覓非學校職缺綢動
狀況

，^

主管機關

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或主計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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